
 

新竹市政府 

113年度外國人工作楷模選拔活動推薦表 

 

優
良
外
國
人
資
料 

姓名(英文) 

護照姓名 

(中文名): 

性別:□男 □女 
 

 

外國人 2吋正面半身
照片 

（可用紙本或電子檔） 

國籍: 護照號碼: 

出生日期: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在台工作累計年資: 共 ___ 年 ___個月 

雇主或事業單位名稱  

本次聘僱期間:  期滿日期: 

工作地址: 

工作 

類別             

□家庭看護工 □家庭幫傭 □機構看護工 □製造工作 □

外展製造工作 □營造工 □屠宰工作 □海洋漁撈工作 

□外展農務工作 □農林牧或養殖漁業工作  

□其他（中階技術工作；類別_________________） 

□農林牧或魚場養殖工作 

 

推
薦
人
 
 

□雇主(事業單位): 
     薦單位蓋章 

□仲介公司: 

□其他: 

聯絡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電子信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: 

通訊地址: 

評分項目 審查細項 外國人具體優良事蹟及佐證資料 評分標準 分 數 

1.工作表現 1.工作態度 10% 

2.工作效率 10% 

3.工作熱忱 10% 

4.工作互動情形 10% 

 

佔 40% 

 

2.主動學習 1.中文學習 10% 

2.其他（願意學習新事

物 10%  

 

佔 20% 

 

3.品德操守 1.敬業精神 10% 

2.個性、行為表現 10% 
 

佔 20% 
 

4.樂觀助人 包括行善事蹟、公益行

為等 10% 
 

佔 10% 
 

5.其他足為 

  楷模事蹟 

優良事蹟、有助於國人

增進對外國人正面看法

 
佔 10% 

 

 

 

推薦單位印章 

負責人 

印章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推薦表可影印使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備註： 

 本選拔表請印製 1式 5份（正本 1份，影本 4份），選拔表填妥後請提供電子檔 Email至

041174@ems.hccg.gov.tw。 

 報名表請檢附相關資料(護照、居留證等)，如有其他佐證資料(如工作照片、學習證明、

獎狀、考核紀錄等)請附於每份選拔表後。 

 活動諮詢，請洽勞工處承辦人員裴小姐 03-5324900 分機 610。 

者 10% 

 評審委員 

簽章及評語 

 
總分 

(評審委

員填列) 

 

mailto:041174@ems.hccg.gov.tw

